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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理标志的国际法律保护》

内容概要

《论地理标志的国际法律保护:以TRIPS协议为视角》主要内容：地理标志的保护近年来一直是国内外
知识产权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国内对该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的著述并不多见，且相关研究者
的视角也存有较大差异。鉴于我国是地理标志大国，而国际社会围绕包括地理标志在内的知识产权保
护问题的斗争和冲突一直没有停息过，特别是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问题，已成为WTO多边贸易谈判中
的焦点议题之一，并且与诸如农业议题等问题相关联，因此，我国亟须加强对地理标志保护的国内法
和国际法的研究，以在新形势下提出最能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应对之策，寻求通过地理标志品牌之路
来解决“三农”问题，进一步提升我国相关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附加值，有效地保护我国地
理标志，走实现我国经济集约化发展的科学路径。由此看来，《论地理标志的国际法律保护—
以TRIPS协议为视角》的选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国内层面上，研究地理标志的保护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虽然是地理标志大国，但远非地理标志
强国。我国无论在地理标志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还是在包括地理标志在内的国民知识产权的保护
意识方面，以及在地理标志国际保护谈判应采何主张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众多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特别是我国地理标志立法体系内部的协调、漏洞的填补及对TRIPS协议的理解和与之协调的问题。
在国际层面上，地理标志已成为多哈回合知识产权谈判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成为影响整个多哈
谈判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面对欧盟、美国等代表新、旧世界对地理标志保护持有不同利益的成员方
的不同主张，广大发展中成员在该议题上的分化，及由此而呈现的更加复杂的利益格局，如何在地理
标志保护的国际博弈场上使我国利益最大化，是摆在研究者面前不容回避的课题。此外，进一步加深
对TRIPS协议的研究，准确理解其相关条款的含义，既履行条约义务，同时又能合理利用相关规则，
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地理标志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这些都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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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TRIPS协议在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的同时，还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诸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
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与技术目的。协议第7条规定了私益与公益的协调，寻求二者之间的平
衡，这都可以说明该协议认识到私权性质的知识产权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　　私权利和公权力体现
的是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二者之间往往难以明确。划分界限，彼此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也存在着矛
盾。在大多数情况下，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应是一致的。但是，这二者有时也存在冲突，立法者、法
官就必须设法解决这个矛盾，平衡这两种利益，并使之趋于和谐。“知识产权领域中，私人利益与公
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比私权的其他领域更显突出”，“现代社会中，权利的目的不仅在于维护个人的自
由，财产权的配置更是意在促进资源的有效运用，以增进社会利益。”①因此，以GIs的私权本质来否
定其比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具有更加浓厚的公权力色彩的特征是明显与法律和事实不符的，同样，
以GIs身上较强的公权力烙印来否定其私权性质也是与知识产权作为私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地
位相悖的。“公共行为限于提供防止欺诈和欺骗的法律框架。但是，也肯定会存在政府在很大程度上
介入的正当性。如果商品的属性与某地区的众多生产者相联系，而不是仅由一个经营者确立了一个商
标，并且这些生产者没有能够运作可信的信息／质量机制，那么，如果没有规范性介入，就可能会发
生区域性的公共问题。所以，公共当局除了为受到欺骗提供法律救济，可能还需要做更多事情：可能
需要建立注册制度、界定质量标准，采取措施保护GIs的声誉免于贬值，在上述任一情形下，对GIs的
‘保护’实质上就是一项公共政策，但是，可以由公共当局来承担维护质量的责任，或由私人部门来
承担该责任。”②　　有的观点似乎走得更远。WIPO秘书处的一份文件在对“protected appellation of
origin”和“registered GI”进行研究之后，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它们共同的最重要的、具体特征似
乎是，对它们的法律保护是以公法为基础的，这可以从行政程序得到证明。通过该行政程序，诸如生
产地区的划界和生产标准之类的重要特征得以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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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选择以TRIPS为视角，是一本不错的研究地理标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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